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、服务）

本公司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参加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

局的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2023 年老旧小区改造综合提升改善工程审

计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（或者：

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）。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

下：

1.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2023 年老旧小区改造综合提升改善工程审计，

属于服务行业；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新疆鸿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

公司，从业人员 20 人，营业收入为 273.97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

215.18 万元 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2.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（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

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/ 人，营业收入

为 /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/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

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

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

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新疆鸿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日 期：2024 年 4月 29 日



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

本单位郑重声明，根据《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

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 141 号）的

规定，本单位（请进行勾选）：

☑不属于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。

□属于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，且本单位参加 /

单位的 /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（由本单位承

担工程/提供服务），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（不

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）。

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

任。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新疆鸿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日 期：2024 年 4月 29 日



供应商资格声明书

致：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

在参与本次项目磋商中，我单位承诺：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二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三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四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（重大违法记录指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

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，不包括因违法经营

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但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形）；

（五）我单位不属于政府采购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公益一类事

业单位、或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（仅适用于政

府购买服务项目）；

（六）我单位不存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

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后，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的

情形（单一来源采购项目除外）；

（七）与我单位存在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

管理关系”的其他法人单位信息如下（如有，不论其是否参加同一合

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均须填写）：

序号 单位名称 相互关系

1 / /

2 / /



… / /

上述声明真实有效，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。

供应商名称（加盖公章或电子章）：新疆鸿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4月 29 日


